《宿州市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备案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增强全市自主创新能力，引导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依据《宿州市“通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宿科规〔2025〕25号）等规定，结合全市科技创新和项目管理工作实际制定《宿州市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备案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现将《细则》内容简要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原因
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我市科技计划管理体系，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激励全社会加大多元化的科技投入，规范和加强宿州市自筹经费科技项目管理。根据《宿州市“通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宿科规〔2025〕25号）等有关规定及科技体制改革工作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市科技局研究起草了《细则》。
二、《细则》的整体依据
本《细则》以《关于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旗帜性抓手推动宿州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宿发〔2024〕8号）和《宿州市“通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宿科规〔2025〕25号）等有关政策文件为依据，结合工作实际，形成《细则》。
三、《细则》的具体内容
[bookmark: _GoBack]《细则》共9条，包括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定义、项目特点、备案条件、备案方式、管理职责、撤销情形等内容。
（一）项目定义。自筹经费科技项目是指依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设立，纳入宿州市“通济”科技计划项目体系，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立项、管理、验收，并自筹解决全部经费的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二）项目特点。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应符合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研究内容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备案条件。项目实施单位应是财务状况良好，具备一定科技研发基础和条件，并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等。
（四）备案方式。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实行备案制管理，包括项目立项备案和项目验收备案，由市科技局组织。
（五）管理职责。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实行分级管理。各省直、市直相关单位、县区、园区科技主管部门等是项目归口管理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主持人负责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并具体组织实施。
（六）撤销情形。明确了自筹经费科技项目出现哪些情况会被予以撤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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